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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采购需求
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

	1
	超高空间分辨耦合激元表征设备
	1套
	否


注：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或几包进行投标，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一、总则
1、投标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

1.4  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人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则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评标标准
2.1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人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投标人也可推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卖方支付。
3、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40℃～＋50℃和相对湿度不超过9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3.2  适于在电源220V（(10％）/50Hz、气温摄氏+15℃～＋30℃和相对湿度小于80％的环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3.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

3.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

4、验收标准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 如卖方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卖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采购需求书中标注“★”号技术条款的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其投标将视为无效投标被拒绝。
6、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二、具体技术规格

第1包 超高空间分辨耦合激元表征设备

综述：

1 货物名称：超高空间分辨耦合激元表征设备

2 数    量：1套

3 交 货 期：合同生效后6个月内

4 质 保 期：到货最终验收合格后免费质保二年
计量标准

设备的设计和制造符合出厂技术指标要求，并符合ISO国际标准；所有的可更换零部件和各种仪表的计量单位和标出单位应全部采用国际单位（SI）标准；设备符合有关国际和中国国家安全标准，以及相应的安全与健康及环保要求。

技术要求

★1 核心技术指标： 
★1.1 包含光子-电子耦合模式，该模式下成像分辨率2nm;

★1.2 电子可通过专用束闸快速开关，响应时间≤50ns;

★1.3 包含闭环光子干涉模块，配套双频激光干涉仪分辨率≤0.5nm;

★1.4 样品台配套恒温水冷系统，温度稳定性优于±0.1℃:

★1.5  样品台采用高精度电机加纳米压电陶瓷补偿的全闭环样品台，高精度电机保证样品台的快速移动，纳米压电陶瓷补偿保证样品台位移精度，拼接精度:≤±50nm(mean+2σ)，套刻精度:≤±50nm(mean+2σ);

★1.6 包含图形发生模块，扫描频率:≥50MHz，驻留时间:≤20ns，同时配套写场畸变校正:包含激光干涉仪标定的4点校正、9点校正、标样阵列点软件自动写场畸变校正;

2 其它技术指标： 
#2.1 样品交换仓：配备快速换样交换仓，采用独立机械泵快速抽真空，抽真空时间：≤3min

2.2 样品仓大小：宽340 mm，高314 mm，深295 mm

#2.3 一体化UI界面，设备操作和电子束曝光专用功能集成于一个软件下，无需切换不同软件

2.4 版图处理：支持GDSII、DXF、BMP等标准版图格式，并提供图形的导入、旋转和缩放等；显示图形尺寸；位图导入和转换；图层信息显示与选择；自由定义曝光场位置；图元批量自动处理

#2.5 曝光参数设定：用户可以设定电子束的加速电压、束流强度、剂量、写场大小和聚焦条件等曝光参数，以确保满足不同材料和工艺要求；图形曝光绘制过程可视化；曝光坐标生成所见即所得

2.6 曝光设置：具有数据下载进度和曝光进度显示条；可设置步进单位和步进长度；扫描路径包括顺序扫描、循环扫描；支持区域曝光剂量、线剂量设置，实现高分辨率的复杂图形加工

#2.7 临近效应矫正：集成于软件内部的自研邻近效应矫正软件
#2.8 具有长线条无写场拼接模式,刻蚀长 2mm,最小线宽 300nm的连续线条。

（四）质保及售后服务：

1、包装与运输

1.1 乙方需要准备所需包装箱，保证货物到达之后各项功能完好无损；
1.2 乙方发货前应先通知甲方，得到甲方确认，并通知后装运、发货；

2、安装与调试

2.1货到客户现场后，乙方负责货物就位、安装、调试的所有工作。

2.2乙方提供货物应满足甲方场地的实际情况，实地踏勘测量甲方现场，乙方须充分理解配合甲方使用要求，乙方在产品交付时不得以现场实际情况与场地说明不符作为其产品最终性能无法符合技术协议要求的理由。
3、验收

3.1 正式验收分类
正式验收分开箱验收与运行验收两个阶段进行：

开箱验收：货物到达甲方现场后、安装调试前，由甲乙双方对设备到货情况进行查验。

运行验收：安装调试完成后，由甲乙双方按招标要求、技术协议等对各项技术参数逐条验收。

3.2开箱验收

3.2.1 验收人员：甲乙双方人员，必要时请甲方当地国家商检机构；

3.2.2验收地点：甲方指定地点现场；

3.2.3 验收时间：设备到达甲方指定地点现场后、在甲方指定地点安装调试前；

3.2.4 验收内容：主要就订购设备的品种、数量、规格型号和随机配件等进行开箱清点货物；

3.2.5 开箱验收通知：由甲方通知乙方，要求进行设备开箱验收；乙方在接到甲方的通知后七个工作日内派人员到甲方指定地点进行设备开箱验收；

3.2.6 根据开箱验收情况，由甲乙双方代表签署设备开箱验收备忘录。如发现设备损坏或规格型号与合同不符等情况，将按合同由乙方承担责任。

3.3 运行验收

3.3.1 验收人员：甲乙双方有关人员，必要时请甲方当地国家商检机构参加；

3.3.2 验收地点：甲方现场；

3.3.3 验收时间：乙方在甲方指定地点完成设备安装与调试后；

3.3.4 验收内容: 设备安装与调试后，按照合同及技术协议中的验收标准和规定，甲乙双方验收人员就设备的运行性能、技术参数等进行检查核对，逐条验收。

4 提供相关培训与资料

4.1 乙方负责对客户设备操作、维修等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培训，保证甲方人员能够熟练使用设备。
4.2 培训时间不小于3天，培训内容包括：仪器技术原理、操作、数据处理、基本维护等。

4.3 乙方应提供整机出厂合格文件和设备使用说明书。
4.4乙方应提供设备装配结构图、安装图及维修保养的说明书。

5、质保及服务

5.1 验收合格后免费质保二年。

5.2 服务响应：在机器发生故障时,保修期内乙方应在工作日24小时內明确回复；如果未能解決问题,工程师应在工作日72时内到达现场,遇到重大故障时,在工作日48小时内到达现场。

5.3 服务费用：在设备保修期内的，所有服务费用（包括交通、住宿、工资）均由乙方承担,因设备本身原因造成的设备损坏则由乙方承担（不含耗材）；在设备质保期外的，请据实报出维修的收费标准。

5.4 甲方在设备运行期间，如发生机器的零件损坏，乙方应在工作日24小时内明确回复维修供货期限。

5.5 乙方需在国内设有一定规模的维修备件仓库、售后服务队伍及维修培训基地。
（五） 订货数量：

 1套。

（六）交货日期和交货地点（项目现场）：

   交货日期：合同生效后6个月内

   交货地点：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用户指定实验室）

（七）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到货后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在甲方现场验收合格后乙方凭5%银行质保函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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